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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房子，可以强制执行； 百姓买不起开发商的房子，也

可以强制执行吗？ ??题记 重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事件是

近期一个舆论热点，重庆市长也首次表态，“决不迁就‘钉

子户’漫天要价”；江平教授再次通过媒体表达了他的“拔

钉”的立场（《每日新报》3月27日）；而大多数网民仍然坚

持他们“护钉”的立场。看3月27日《参考消息》发现，这个

事件的影响已经走出国界，迈向全球。“护钉”和“拔钉”

的立场针锋相对，双方都用《物权法》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物权法》条文的不同理解，尤其是

对“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解引发了这场争论，仔细思考后我

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两种对待物权的不同观念和态度的分歧

。人们关注这个事件，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热闹，而是因为在

《物权法》出台的大背景下，它折射出中国社会对待私有财

产的观念和态度的分歧：我们是赋予财产所有者更多的自由

还是要求其承担更多的责任？ 一、如何保护物权：财产法则

、责任法则还是禁止法则？ “护钉”和“拔钉”的争论持续

了这么久，我们有必要跳出对《物权法》第42条的狭隘争论

，将激情转化为理性，从宏观的角度和理论的纵深去思考一

个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态度对待物权。 法律在赋予人们物权

之后，并非万事大吉，而只是刚刚走上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护物权。权利不是静止的，财产需要流

动和交易；权利之间也不是绝缘的，一个权利的行使可能会



损害另一个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当权利在行使或交

易中发生冲突和争议时，法律必须决定保护哪一方，给与多

大程度的保护。不同的法律规定会造就不同赢家和输家，当

然也会造成不同的社会效果，因此，用什么态度对待和保护

物权是一个重大问题。 物权的保护方法大致分为三类：财产

法则、责任法则和禁止法则。 财产法则。也称为权利法则，

如果一项物权受到财产法则的保护，就意味着某个人想要从

物权人那里取得在这项物权，必须通过自愿的交易、以卖方

同意的价格从权利人处购买。比如老何有一处房产，市场价

值50万元，而老何出于对这份房产的某种特殊感情，认为它

值100万元，甲如果想取得老何的房产，就必须以老何同意的

价格100万元从老何手中购买，没有人可以强迫老何必须以50

万元卖给甲，这时老何的房产就是受到财产法则的保护。财

产法则是法律保护物权的最基本原则和最主要方式，这是市

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在市场交易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

的最佳法官，自愿的交易行为最终会导致最优资源配置结果

，国家干预只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责任法则。如果

一项物权受到责任法则的保护，就意味着某个人想要从物权

人那里取得在这项物权，只要他愿意支付一项被客观确定的

价值（不必是物权人同意的），他就可以从物权人处取得这

项物权。比如还是老何的那份房产，如果是政府为修建一座

军用机场决定征收老何的房产，政府只需按市场价值支付50

万元，而不是老何要求的100万元，就可以征收老何的房产，

这时老何的房产就是受到责任法则的保护。如果说财产法则

是法律保护物权的最基本原则，责任法则就是法律保护物权

的一个次级原则，只有当适用财产法则严重阻碍资源配置效



率时才适用责任法则。 禁止法则。如果一项物权受到禁止法

则的保护，就意味着法律以某种程度或方式禁止或限制这项

物权的使用或交易，而不论物权人是否愿意。比如还是老何

的那份房产，是老何祖上留下来的老房子，有将近200年的历

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如果老何想拆掉在原地盖个小洋

楼，肯定会受到政府机关的制止，这时老何的房产就是受到

禁止法则的保护。禁止法则是物权保护的一种特殊原则，只

有在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才能适用。 财产法则、责任法则和

禁止法则的分类不是一种决然的区分，大部分物权都是受到

三种法则混合保护的，比如例子中老何的房产。我们区分三

种法则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以某种特定方式保护物权的合理

理由，或者说是为了帮助在特定的情况下选择最合适的物权

保护方式。 那么，在重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事件中什么

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呢？很显然，这里没有特殊的理由去适用

禁止法则。适用财产法则还是该适用责任法则，我们必须做

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正是“护钉”派和“拔钉”派的核心分

歧所在。 二、对“拔钉”派的反驳：为什么不应适用责任法

则 （一）责任法则的内在属性要求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责任

法则之所以是法律保护物权的一个次级原则，是因为责任法

则涉及额外的国家干预，在责任法则下，被保护的物权人不

仅必须进行交易，而且交易所依据的价格也是有国家的某个

机关而非当事人自己来确定的，而且这个公共定价一经做出

，物权人再抱怨他的财产本来更值钱也无济于事。责任法则

内在地隐藏着侵犯私人财产权的倾向，它的适用必须受到严

格的限制和规范。 适用责任法则时，对权利人财产的公共估

价必须根据充分补偿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但更为重要



的是，对责任法则的适用范围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只有在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该适用。概括而言，责任法则只能在

以下三种情况下适用：一是发生侵权行为时，责任法则本身

就源自侵权行为法，也是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责任

法则的得名原因；二是政府因公共利益行使征收权时；三是

适用财产规则可能导致严重“敲竹杠”现象时。而且公共利

益和“敲竹杠”现象的范围必需依照法定程序严格界定，避

免使其沦为部分政府部门和开发商们剥削物权人的公开借口

。 重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事件中“拔钉”派的理由就是

拆迁涉及公共利益，如果不强制拆迁将导致“敲竹杠”现象

，那么他们的理由是事实吗？ （二）“拔钉”派所谓的公共

利益是虚构的 涉及公共利益是“拔钉”派的最主要理由，从

江平教授到王鸿举市长都是如此。那么“拔钉”派的公共利

益究竟是什么呢？ 江平教授作为民法学界泰斗站在了“拔钉

”派的一边，确实令我辈吃惊。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江平教授的“拔钉”立场并不影响我对他学术成果的敬重

。但在这几次有关“拔钉”的谈话中，江平教授并未对公共

利益作展开论述。不过江平教授一生著作等身，对公共利益

也有过不少精彩论述。例如2005年7月，江平教授在接受《新

京报》关于物权法的专题采访中，曾对公共利益做过这样的

论述：“‘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没有确切解释，往往可以被

滥用。世界各国也都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征收，但

人家是区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需要的。现在往往将商

业需要也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只要城市发展、城市需

要，哪怕搞超市、搞各种娱乐经营场所，也被认为是公共利

益。这是不对的。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



是无法列举的，但是可以从反面来说，凡是属于商业开发的

，决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商业开发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

完全可以把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区分开来。搞商业开发要用

土地房屋，这就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事情，那可以谈判。不

能把任何商业开发的利益都叫做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我们在

社会公共利益上应有更明确的规定，以免被滥用。”妙哉，

斯言！下面我不妨用江平教授关于公共利益的论述作为标准

，来衡量一下“拔钉”派所谓的公共利益到底是真是假。 重

庆远隔万水千山，我并未实地考察，但我可根据“拔钉”派

的中坚力量，重庆负责拆迁的有关公务人员公开谈话中看到

他们所指的“公共利益”究竟是什么。我相信他们说得是实

话，至少是对“拔钉”派有利的实话。如果我根据“拔钉”

派的谈话得出和“拔钉”派相反地观点，我相信大家不会说

我未经调查胡乱发言吧。 3月25日下午，重庆九龙坡区城市房

屋拆迁工程处赵荣华主任和新闻界的公开谈话中说，“按照

经批准的杨家坪步行商业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及城市形象设

计，该区域部分地块已实施杨家坪环道、大件路、轻轨、公

交换乘车站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剩余地块才作为办公、商

业住宅综合建设用地，被拆迁房屋所在位置为大型商场，无

法满足被拆迁人提出的"四原"的独立安置要求。” 大家注意

，赵荣华主任说“剩余地块才作为办公、商业住宅综合建设

用地，被拆迁房屋所在位置为大型商场”，根据江平教授“

凡是属于商业开发的，决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赵

主任所谓的“剩余地块”显然应该被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

既然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当然不能强制拆除被拆迁房。 这

时“拔钉”派中一部分人士也许会追问，拆迁地块中不是有



用于道路、轻轨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吗，市政基础工程建设总

算是公共利益吧？ 如果有一个女子只穿一条内裤出现在大街

上，大家一定会议论说这个女子怎么不穿衣服呢。我想大概

不会有人挑刺说，“她明明穿着一条内裤，你怎么说她没穿

衣服？”同理，对于一片拆迁地块，我们不能因为有关部门

给它穿了一个公共利益的“小内裤”，就说整个拆迁地块都

穿了公共利益这身“宝衣”，一条“小内裤”不能遮掩全身

。 我承认市政基础工程建设属于公共利益，可是市政基础工

程建设之外的“剩余地块”就不涉及公共利益了。虽然赵荣

华主任把被拆迁房所在的地块刻意地描述为满足市政基础工

程建设用地之后的“剩余地块”，我想明白人都能想到，在

杨家坪步行商业区中，是用于市政基础工程建设的地块大，

还是用于商业住宅综合建设的“剩余地块”大。公共利益涉

及的范围不能随意的扩大，如果可以随意扩大的话，是不是

可以为修建一个公交车站而把整个重庆市的土地都以公共利

益的名义进行强制征收呢？可是，有些人总爱把公共利益做

扩大解释，以为只要穿个公共利益的“小内裤”，就可以说

穿了公共利益的这身衣服了。国家审计署发布的今年第2号《

审计结果》指出，审计署在2005年34个高等级公路项目中发

现，15个项目违规多征土地达10.29万亩。这实际是以公共利

益之名，行强取豪夺之实，不要蔑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

“不要以为你穿了马甲我就认不出来你了？” （三）什么程

度的“敲竹杠”行为应该受到管制 “拔钉”派的另外一个理

由是，如果不强制执行，将导致拆迁户乘机敲竹杠漫天要价

，而“拔钉”派是“决不迁就‘钉子户’漫天要价”的。 那

么什么程度的“敲竹杠”行为应该受到管制呢？只有两种情



况下国家才能介入干预，一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二是“

敲竹杠”者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垄断地位时。有关公共利益

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下面我就讨论一下“敲竹杠

”者的垄断问题。 市场交易中一定的垄断力量是我们必须容

忍的，只有当垄断力量严重超越自身利益时公权力才能介入

。比如，在商业地产开发中，一栋要拆迁的公寓楼内有100家

住户，其中99户已经和开发商达成了拆迁协议，只有一户位

于公寓楼中间的住户丁拒不搬迁，这时我们说丁具有一种不

合理的垄断地位，应该适用责任法则强制其搬迁。因为，公

寓楼的性质决定如果有一户不搬迁，整栋公寓楼就不能拆迁

，住户丁拒绝搬迁的行为影响了另外99户和开发商之间拆迁

协议的执行，丁的行为不合理地限制了另外99户对其房产的

处分权，其垄断地位的行使超越了自身利益。 而重庆“史上

最牛的钉子户”的拆迁房是一栋独立二层小楼，该拆迁房是

否拆迁不影响周围其他住户的拆迁进程。事实也是如此，

至2006年6月，该片区所涉及的281户拆迁户，除“最牛钉子

户”外，均协议搬迁(《人民日报》3月27日)。所以重庆“史

上最牛的钉子户”的拆迁房在该拆迁片区中不具有垄断地位

。 “拔钉”派也许会追问，重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在和

开发商的交易中具有垄断地位啊，并且以此趁火打劫敲竹杠

。据说那家开发商因为杨武这根“钉子”已经损失3000万元

，还在继续以每天六万元的速度损失下去。但是，物权本身

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垄断，垄断性的财产权利恰恰是进行市

场交易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能因为交易受阻反过来指责这

个前提。至于“拔钉”派所谓的开发商损失，是其强行开工

是自讨苦吃，谁让开发商过于迷信房管局的超能力，无视拆



迁户的合法权益，不把所有合同签好，就强行开工呢，这个

教训应该让所有开发商引以为戒。 如果说开发商认为“钉子

户”们是在敲竹杠，那么开发商在售房时又何尝不是呢？因

为开发商知道，不管你是买一室还是买两室，不管你是现在

买还是以后买，你总是要买房的，你不能睡马路，因此他们

就趁火打劫，很敲消费者的竹杠，几乎把房价都提到天上去

了。据报道，“3月26日上午，几十名深圳首批合作建房者，

入住共同购买的两栋公寓。每平方米均价1600元，比附近商

品房便宜5000元左右。”（《每日新报》2007年3月28日）开

发商每平米敲消费者5000元，这一竹杠敲得算是不轻吧。既

然开发商不允许拆迁户漫天要价，我们为什么要允许开发商

漫天要价呢，为什么房管局和法院不强制开发商以每平方

米1600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消费者呢？ 网上的一句评论说的

好，“开发商买不起百姓的房子，可以强制执行；百姓买不

起开发商的房子，也可以强制执行吗？”过多的适用责任法

则，无疑是鼓励强取豪夺。任何交易中都存在“敲竹杠”和

趁火打劫的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都适用责任法则

，由国家强制完成交易，岂不是要开历史倒车又回到国家决

定一切的计划经济时代了吗？那么我们就没必要继续深化改

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 三、做“护钉”

派的理由：为什么要坚持财产法则 坚持财产法则，是市场经

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我国多年的市场改革，已经证明坚持财

产法则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和经济效率。因为财产所有

人比作为局外人的政府机构更了解自己的财产，更清楚如何

让财产发挥更大的效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比政

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更能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职责主要



是保护当事人的自愿交易，防止强取豪夺行为的发生。 坚持

财产法则，也就是坚持对所有的财产平等保护，无论公有还

是私有，无论贵重还是廉价，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这

不也正是我们新近通过的《物权法》所宣布的原则吗？ 国家

土地所有权不能凌驾于私人土地使用权之上，它们都是《物

权法》所规定民事物权，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政府不能将

土地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相混同，更不能依靠行政管理权侵

犯私人的合法物权。《物权法》第120条明文规定“所权人不

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力”，第136条规定“新设立的建设

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重庆有关部门

遵循这些规则了吗？ 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必须强调对少数人

权益的保护。如果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就必须服从多数人的

利益的话，这不是法治，而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次，或许你

不是少数人，那下次呢，终究有一天你会处于少数人的位置

，比如种族、肤色、阶级、收入、观念、信仰等等，那时如

果没有法律的捍卫和保护，你的处境就危险了。只有法律始

终坚定地保护每个少数人的利益时，我们的社会才会会成为

一个彼此尊重、理解和宽容的和谐社会。法律只有保护少数

人，才能保护所有的人；法律如果只保护多数人，最终谁也

保护不了。 法律不能嫌贫爱富，必须对百姓的陋室和权贵的

豪宅一视同仁。我们不能有仇富心里，虽然从经济学上来说

，把富人的一块钱给了穷人，这一块钱的边际效用更大，也

就是说社会效用更大。同样，我们也不能嫌贫，我们不能说

和开发商几千万的利润相比，拆迁户那两间低矮的房产不值

一提。在民法慈祥的目光里，不论是穷人的陋室还时富翁的

豪宅，无论是黝黑的煤块还是华丽的钻石，都是一样的“物



”；无论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富甲一方的巨商还是权倾朝野

的达官，都是一样的“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3日下午进

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关于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若干

问题。胡锦涛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强调，要牢固树

立物权观念。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物权法的

认识，充分认识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

给予平等保护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依法平等保护和正确行

使财产权利的物权观念，为实施物权法营造广泛的社会思想

基础。要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要按照物权法的规

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利。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坚决制止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发挥民商法律制度

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

用。 一部物权法，其实就是一部财产法则的宣言。党中央对

物权法的高度重视本身，就向我们表明了我们现在应有的选

择和今后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坚持财产法则，平等保护各类

财产。过去我们让财产背负了过多的责任和限制，现在是还

他们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